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财会月刊□

免税（duty-free）是指国家以减轻或免除纳税人税收

负担为目的，免予征收生产、流通、分配中某环节或全部

环节税收的行为，这是国家放弃一定的财政收入而给予

纳税人的优惠照顾。由于增值税税款抵扣制度的特殊性，

对某环节产品免税，相关企业不一定真正受益，反而利益

还可能受到损害，同时国家税收收入不一定减少，反而还

可能增加，这就是增值税的“免税陷阱”。作为纳税人，需

要认真考量如何合理运用增值税免税权。

一、增值税税款抵扣制度探析

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占全部税收收入的30%以

上；从世界上范围来看绝大多数国家都开征增值税；增值

税更是一个年轻的税种，从 1954年在法国开征到现在刚

刚 60年。那么，增值税何以能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并在税

收体系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呢？这不能不从增值税的

税款抵扣制度说起。

增值税税款抵扣制度实行逐环节征税，逐环节扣税，

对以前环节已纳税款予以扣除，这适应了近现代经济发

展的需要，有利于协作化生产和社会分工的细化，从而促

进了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下面通过一个例子来加以分析。

例 1：某商品的生产加工需要经过三个阶段，甲企业

是产业链中最上游的企业，生产A产品以100元卖给乙企

业，乙企业继续加工成B产品以 200元卖给丙企业，丙企

业继续加工成C产品以300元卖给最终消费者。

分析：如果不实行税款抵扣制度，简单地对商品课

税，若税率为 10%，那么该商品的整体税负T=100×10%+
200×10%+300×10%=60（元）。

如果实行税款抵扣制度，对增值额课税，若税率仍然

为 10%，那么该商品的整体税负 T=100×10%+（200-
100）×10%+（300-200）×10%=30（元），也就是最终售价

300元的10%。

之所以税负T前后相差 30元，是因为对商品课税存

在严重的重复征税，产品A和B分别多征了两道和一道的

销售税。产品生产、加工与销售的链条越长，商品税制下

可能存在的重复征税情况就越严重。企业应对重复征税

的办法只能是变协作化生产为自给化生产，向生产销售

链条的上下游延伸，每个企业的业务范围都尽可能涵盖

从最初原材料的开采到生产加工的全过程，再到建立零

售渠道把产品送到最终消费者手中，不然的话就会存在

严重的重复征税问题，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而实行税款抵扣制度，逐环节征税，逐环节扣税，那

么不管产品生产、加工与销售的链条有多长，税负T只与

卖给消费者的最终售价相关，并由消费者承担。只要最终

售价不变，则总体税负就不变，这极大地克服了重复征税

问题。企业可以自由的通过协作化生产方式加强上下游

企业的协作，每个企业都专注于最擅长的领域，这样更有

利于充分利用资源，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不断降低

生产成本，并最终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增值税之所以

能够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快速地在全球推行，秘诀就

在于此。

二、不同环节增值税免税的影响分析

对不同环节的产品实行增值税免税政策，结果会如

何呢？下面通过现金流量法对上面例子中的各个利益主

体，包括甲企业、乙企业、丙企业、消费者及征税机关等进

行分析。

（一）不免税情况下各利益主体现金流量分析

从税款抵扣制度看增值税免税权的运用

李宝锋

（河南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河南洛阳 471023）

【摘要】本文从增值税税款抵扣制度入手，运用现金流量法分析了企业、消费者、征税机关在不同免税方式下经

济利益的变化，提出了企业合理运用增值税免税权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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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企业

乙企业

丙企业

消费者

征税机关

销售现金流

110

220

330

采购现金流

0

-110

-220

-330

税款现金流

-10

-10

-10

30

净现金流量

100

100

100

-330

30

表 1 不免税情况下各利益主体现金流量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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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1所示，甲企业是最上游的企业，不需要购入原

材料，销售A产品取得含税收入为 110元，增值税销项税

额 10元，进项为 0，应纳税款为 10元，因此净现金流量=
110-10=100（元）。

乙企业从甲企业购入A产品支付现金 110元，销售B
产品取得含税收入为220元，增值税销项税额为20元，进

项税额为10元，应纳税款为10元，因此净现金流量=220-
110-10=100（元）。

丙企业从乙企业购入B产品支付现金 220元，销售C
产品取得含税收入为330元，增值税销项税额为30元，进

项税额为20元，应纳税款为10元，因此净现金流量=330-
220-10=100（元）。

消费者从丙企业购入最终消费品C，支付价税合计

330元。

征税机关从甲、乙、丙三个企业各征税 10元，共收到

税款30元。

（二）对A产品免税情况下各利益主体现金流量分析

对A产品免税，假设甲企业销售A产品的不含税售价

仍为100元，则分析结果见表2。

如表2所示，甲企业销售A产品取得收入为100元，增

值税销项税额为 0元，进项为 0元，应纳税款为 0元，因此

净现金流量为100元。

乙企业从甲企业购入A产品支付现金 100元，销售B
产品取得含税收入为220元，增值税销项税额为20元，进

项税额为 0元，应纳税款为 20元，因此净现金流量=220-
100-20=100（元）。

丙企业、消费者现金流与不免税时完全相同。

甲企业应纳税额为 0，乙企业应纳税额为 20元，丙企

业应纳税额为 10元，因此征税机关共收到税款 30元，虽

然税收来源有所变化，但总额相同。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对A产品免税，丙企业、消费者

的现金流完全相同。甲企业、乙企业及征税机关虽然现金

流有所变化，但净现金流量都为 100元，经济利益没有发

生变化，也就是免税对各方都没有影响。为什么会出现这

种情况呢？对甲企业来说，免税下虽然销售时少收了10元
增值税，但也少交 10元增值税，因此净现金流量仍为 100
元。对乙企业来说，虽然购买材料少付 10元增值税，但因

为没有进项税额，多交了 10元增值税，净现金流量仍为

100元，也没有变化。

（三）对B产品免税情况下各利益主体现金流量分析

对B产品免税，假设乙企业销售B产品的不含税售价

仍为200元，则分析结果见表3。

如表 3所示，甲企业、消费者现金流与不免税时完全

相同。

乙企业从甲企业购入A产品支付现金 110元，销售B
产品取得收入 200元，增值税销项税额为 0元，由于是用

于生产免税货物B而购入的A产品，进项税额不能抵扣，

应纳税款为0元，因此净现金流量=200-110=90（元）。

丙企业从乙企业购入B产品支付现金 200元，销售C
产品取得含税收入为330元，增值税销项税额为30元，进

项税额为 0元，应纳税款为 30元，因此净现金流量=330-
200-30=100（元）。

甲企业应纳税额为10元，乙企业应纳税额为0元，丙

企业应纳税额为30元，因此征税机关共收到税款40元。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对B产品免税，甲企业、消费者

的现金流完全相同。丙企业因为没有进项税额，因此多交

了20元税款，但购进B产品时也少付增值税20元，因此整

体经济利益没有影响。乙企业享受了免税优惠，不交增值

税 10元，但销售时现金流减少 20元，因此净现金流量减

少 10元。征收机关虽然对乙企业免税 10元，但丙企业应

纳税额增加了20元，整体多收10元增值税。

为什么对乙企业免税，乙企业利益反而受损，税务机

关出台免税政策，反而征收的税款会增加呢？原因还是在

于增值税的税款抵扣制度，对B产品免税，但不含税售价

没有提高，同时购进原料所支付的增值税得不到抵扣，计

入到材料成本，因此乙企业利润反而有点减少。同样，由

于在B产品这个环节抵扣链条中断，B产品之前缴纳的增

值税得不到抵扣，造成增值税重复征税问题，征税机关反

而多征了10元的税款。

那么能否通过提高B产品售价以弥补乙企业的损失

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对B产品免税，下游的丙企业并没

有得到好处，购入B产品的实际成本仍为 200元。如果乙

企业提高B产品售价，势必影响丙企业的利益，丙企业可

以选择其他不享受免税的企业购买B产品。

（四）对C产品免税情况下各利益主体现金流量分析

对C产品免税，假设丙企业销售C产品的不含税售

甲企业

乙企业

丙企业

消费者

征税机关

销售现金流

110

200

330

采购现金流

0

-110

-200

-330

税款现金流

-10

0

-30

40

净现金流量

100

90

100

-330

40

甲企业

乙企业

丙企业

消费者

征税机关

销售现金流

100

220

330

采购现金流

0

-100

-220

-330

税款现金流

0

-20

-10

30

净现金流量

100

100

100

-330

30

表 2 A产品免税情况下各利益主体现金流量 单位：元

表 3 B产品免税情况下各利益主体现金流量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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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仍为300元，则分析结果见表4。

如表 4所示，甲企业、乙企业现金流与不免税时完全

相同。

丙企业从乙企业购入B产品支付现金 220元，销售C
产品取得收入为 300元，增值税销项税额为 0元，由于是

用于生产免税货物C而购入的B产品，进项税额不能抵

扣，应纳税款为0元，因此净现金流量=300-220=80（元）。

消费者从丙企业购买C产品需支付300元。

甲企业应纳税额为 10元，乙企业应纳税额为 20元，

丙企业应纳税额为0元，因此征税机关共收到税款20元。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对C产品免税，甲企业、乙企

业的现金流完全相同。丙企业享受了免税优惠，少交增值

税 10元，但销售取得现金流减少 30元，净现金流量减少

20元。消费者购买C产品实际支出减少了30元。征收机关

对丙企业免税10元，税收收入减少了10元。因此，对最终

消费品C产品免税，起到了一定的优惠作用，税收收入减

少，消费者购买消费品支出下降，但同时不含税价格不变

情况下享受免税的丙企业利益却受到损害。

这种情况下丙企业能否通过提价以弥补自身损失

呢？答案是肯定的。对最终消费品C免税，消费者得到了

实惠，但生产C产品的企业却受到了损失。根据供求规

律，生产企业会减少生产，使市场价格上移。对于这个例

子来说，最终的均衡价格会保持在320～330元之间，这样

消费者和生产企业都能从税收优惠中得到好处。同时，随

着丙企业利润的提高，上游的甲和乙企业也会随之受益。

也就是说，对最终消费品免税，税收优惠才能真正落到实

处，消费者和整个产业链上的各个企业都会受益，而受益

的金额和税收收入减少的数量相当。

三、企业对增值税免税权的运用

总体来说，对初级产品免税，相关各方经济利益没有

影响，税收收入不变；对中间产品免税，因抵扣链条中断，

税收收入增加，相关企业（往往是享受优惠的企业）经济

利益会受到损害，这种情况也被称之为“免税陷阱”；对最

终产品免税，相关企业和消费者会因此受益，同时税收收

入减少。因此，“免税有风险，享受需谨慎”。

《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六条规定，纳税

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适用免税规定的，可以放弃免

税，依照条例的规定缴纳增值税。放弃免税后，36个月内

不得再申请免税。企业对于增值税免税政策，要结合自身

情况仔细研究，妥当运用免税权，以免陷入“免税陷阱”。

（一）对初级产品免税情况下增值税免税权的运用

对初级产品来说，由于没有进项税额，在本环节免

税，税款抵扣链条不至中断，因此对相关各方经济利益没

有影响。那么生产初级产品的企业，是否要享受免税政策

呢？笔者认为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1. 要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上例中，对A产品免税与

否，甲、乙企业的净现金流量没有影响，但现金流发生的

时间却有所不同，若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会对甲、乙企

业的经济利益造成影响。

对甲企业来说，免税后销售产品现金流入减少10元，

税款少交10元。若销售产品现金流入时间早于交税时间，

则不免税情况下企业会获得一段时间，即 10元资金的使

用权；若销售产品现金流入时间晚于交税时间，则不免税

情况下企业会失去一段时间 10元资金的使用权。但这个

时间相对较短，往往是不超过一个月，可以忽略不计。

对乙企业来说，免税后购入A产品时少支付10元，销

售B产品时多交 10元税款，因此可以相对稳定地获得一

段时间（10元资金的使用权）。这段时间是从购买材料并

支付货款，到销售货物并交纳增值税款额，也就是一个营

业周期。如果乙企业的营业周期足够长，销售额足够大的

话，这个资金的货币价值也将足够大，并且只要乙企业存

在，这个资金的使用权将一直存在。

例2：假设乙企业营业周期为1年，一年内购入免税材

料的价值为 10 000万元，增值税税率为 17%，一年期利率

为10%。则乙企业会获得1 700万元（10 000×17%）资金的

免费使用权，该笔资金一年的货币时间价值为：1 700×
10%=170（万元）。若乙企业永远存在下去，则每年都能获

得 170万元的资金使用收益，170万元永续年金的现值为

170÷10%=1 700（万元）。

2. 要考虑与免税所配套的税收政策。初级产品所在

的行业往往是弱势产业，需要税收政策的扶持。对该产品

免征增值税却起不到应有的效果，需要其他政策配合，我

国的农产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根据增值税相关规定，

对农业生产者生产的农产品，销售时免征增值税；对于从

农业生产者手中购买的农产品，可以按买价乘以13%的扣

除率计算抵扣进项税额。这样对农产品的免税政策就能

起到应有的效果，企业应该充分利用这个政策。

例 3：某烧鸡生产企业自身饲养肉鸡，待养成后加工

成烧鸡后对外销售。每年销售收入为 500万元，适用增值

税税率 17%。进项税额主要有两部分组成：一是每年收购

的饲料50万元，可以抵扣13%的进项税额；二是每年公司

水费、电费和修理用配件等按规定可以抵扣进项税额8万
元。则应纳增值税额=500×17%-（6.5+8）=70.5（万元），税

甲企业

乙企业

丙企业

消费者

征税机关

销售现金流

110

220

300

采购现金流

0

-110

-220

-300

税款现金流

-10

-10

0

20

净现金流量

100

100

80

-300

20

表 4 C产品免税情况下各利益主体现金流量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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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率=70.5÷500×100%=14.1%。

公司可以将整个生产流程改成饲养肉鸡和烧鸡加工

两部分，饲养场和加工厂均实行独立核算，饲养厂将饲养

的肉鸡卖给烧鸡加工厂。分开后，饲养场属于农产品生产

单位，按规定可以免征增值税，烧鸡加工厂从饲养场购入

的肉鸡可以抵扣13%的进项税额。假定饲养场销售给加工

厂的肉鸡售价为350万元，其他资料不变。这时，应纳增值

税=500×17%-（350×13%+8）=31.5（万元），税负率=31.5÷
500×100%=6.3%，节省增值税额=70.5－31.5=39（万元），

节税率=39÷70.5=55.32%。

3. 要考虑生产初级产品所耗用的原料。例1中假设甲

企业为生产A产品不需要购入任何原料，也就是没有任何

需要抵扣的进项税额。但事实上这样的企业几乎是不存

在的，一般情况下都有水电等耗费，因此或多或少存在一

定的进项税额。如果对A产品免税，则相应的进项税额得

不到抵扣，会增加甲企业的成本。在此情况下，应该放弃

行使免税权。

4. 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是否转嫁。如果例1中A产品

免税，甲企业应纳增值税为 0元，不用交城建税及教育费

附加；乙企业多交增值税10元，相应会多交城建税及教育

费附加。因此免税后甲企业将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转嫁

给乙企业。因甲、乙企业增值税整体税负没有变化，免税

与否，一般情况下，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整体负担也没有

变化。但如果甲城建税税率和教育费附加征收率大于乙，

则免税后整体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负担减轻；若甲城建

税税率和教育费附加征收率小于乙，则免税后整体城建

税和教育费附加负担加重。

（二）对中间产品免税情况下增值税免税权的运用

对中间产品免税，由于没有销项税额，购买原材料的

进项税额也不能抵扣，税款抵扣链条发生中断，导致享受

免税的企业经济利益受到损害。因此企业应该放弃行使

免税权。

（三）对最终消费品免税情况下增值税免税权的运用

对最终消费品免税，增值税税基减小，征税机关征税

的税款会降低，消费者及相关企业都会因此受益。在此情

况下，企业应该行使免税权。

如果企业生产的产品既属于最终消费品，又属于中

间产品，且税法规定该产品可以免税，那么该企业是行使

免税权，还是放弃免税权呢？下面借用2010年注册会计师

《税法》考试的一道原题来进行分析。

例 4：某有机化肥生产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其

生产的化肥一直享受增值税免税优惠。该企业所生产化

肥既作为最终消费品直接销售给农业生产者，又作为原

材料销售给其他化工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假定销

售给农业生产者和其他化工企业的比例为3∶7，每吨化肥

的不含税售价为 2 500元、成本为 1 755元（含从“进项税

额转出”转入的255元）。该企业生产化肥的原材料均从一

般纳税人处采购并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从题意可以看出，直接销售给农业生产者的化肥属

于最终消费品，此时享受免税优惠更有利；销售给其他化

工企业的化肥属于中间产品，如享受免税优惠会造成抵

扣链条的中断，增加企业负担，放弃免税权更有利。财税

［2007］127号第三条规定：纳税人一经放弃免税权，其生

产销售的全部增值税应税货物或劳务均应按照适用税率

征税，不得选择某一免税项目放弃免税权，也不得根据不

同的销售对象选择部分货物或劳务放弃免税权。

根据题意，若销售 100吨化肥，30吨销售给农业生产

者，70吨销售给其他化工厂，则：

放弃免税毛利=［2 500÷（1+13%）-（1 755-255）］×
30+［2 500-（1 755-255）］×70=91 371.68（万元）

享受免税毛利=（2 500-1 755）×30+（2 500-1 755）×
70=74 500（万元）

所以，放弃免税权于企业有利。

假设对农业生产者销售额为W吨，建立等式关系：享

受免税的毛利=放弃免税的毛利，则：

（2 500-1 755）×100=［2 500/（1+13%）-1 500］×W+
（2 500-1 500）×（100-W）

解得：W=88.66（吨）

因此，88.66 吨是行使免税权与否的临界值。对农业

生产者的销量超过88.66吨的时候，行使免税权对企业更

有利；对农业生产者的销量低于 88.66吨的时候，放弃免

税权对企业更有利。

对这个化肥企业来说，除了利用临界值法进行分析

之外，最好的办法是分立筹划法，即将企业分立为两个独

立核算的子公司，一个公司生产化肥销售给农业生产者，

另一个公司生产化肥销售给其他化工企业。因为分立后

是两个独立的纳税义务人，不受财税［2007］127号第三条

的限制，销售给农业生产者的公司应该行使增值税免税

权，销售给其他化工企业的公司应该放弃免税权。这样既

能充分享受增值税免税优惠，又合理地避开了“免税陷

阱”，同时该筹划方案也完全符合国家的立法意图，使农

业生产者更好地得到税收的优惠。

【注】 本 文 受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项 目（编 号 ：

U1204704/G0202），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编号：

62520056）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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